
 

 

证券代码：600876        证券简称：洛阳玻璃         编号：临 2016-07 号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 

之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11,748,633 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 18.30 元/股 

发行对象、配售股数及限售期： 

序

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占公司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 
限售期 

1 
第一创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202,185 21,999,985.50 0.23 12 个月 

2 
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10,546,448 192,999,998.40 2.00 12 个月 

合计 11,748,633 214,999,983.90 2.23  

注：由于尾数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可能导致尾数之和与合计值有差异，以下同。 

预计上市时间：2016 年 2 月 2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向本公司出具了本次发行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

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上市公司已履行的法律程序 

（1）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第三十三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本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的议案》等议案。 

（2）2015 年 6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第三十九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本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议案》等议案。 

（3）2015 年 8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第四十三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更新后的<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 

（4）2015 年 8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 年第

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和 2015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

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2、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1）2014 年 12 月 10 日，国务院国资委预审核批准本次重组； 

（2）2015 年 5 月 6 日，国务院国资委对本次重组标的资产评估报告备案； 

（3）2015 年 8 月 20 日，上市公司收到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洛阳玻璃股份

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暨配套融资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5]822 号），原则

同意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的总体方案； 

（4）2015 年 11 月 13 日，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

员会 2015 年第 97 次会议审议，获有条件通过； 

（5）2015 年 12 月 4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洛阳

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13 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数量：11,748,633 股 

3、发行价格：18.30 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14,999,983.90 元 

5、发行费用（承销费）：人民币 5,374,999.60 元 

6、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09,624,984.30 元 

7、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2016 年 1 月 27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信验字[2016]

第 2-00009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1 月 26 日，本公司共计募集货币资金

人民币 214,999,983.90 元，扣除发行费用（承销费）人民币 5,374,999.60 元，本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9,624,984.30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11,748,633.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197,876,351.30 元。 

本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2016 年 2 月 2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向本公司出

具了本次发行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五）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

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经核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获得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

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批准程序合法、合规； 



 

 

（2）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本次发行的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3）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发行人在发行对象的选择方面遵循了市场化的原则，在发行过程以及发行

对象的选择方面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2、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律师康达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

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募集资金金额等事项符合《发行办法》、《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的方案的规定，

合法有效。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询价过程中向投资者发出的《认购邀请书》、《申

购报价单》的内容和形式符合《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认购协议》符合《发

行办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结果公平、公正。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11,748,633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发

行上限 32,137,519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2 名，未超过 10 名，符合《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按照认购邀请书确定的原则确认发行对象，本

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占公司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 
限售期 

1 
第一创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202,185 21,999,985.50 0.23 12 个月 

2 
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10,546,448 192,999,998.40 2.00 12 个月 

合计 11,748,633 214,999,983.90 2.23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 12 个月，新增股



 

 

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发行对象情况 

1、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5 号投行大厦 20 楼 

注册资本：197,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1103180610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不含股票、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以外的公司债券）承销；证券自营；

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

代销金融产品 

认购数量：1,202,185 股 

限售期：12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

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

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阮琪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000000105579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10,546,448 股 

限售期：12 个月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

来交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5 年 12 月 29 日，公司 A 股前 10 名股东（不包括 H

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名次 股东名称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 
股票种类 

1 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4,018,242 33.79 人民币普通股 

2 刘碧波 1,361,600 0.26 人民币普通股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1,220,700 0.24 人民币普通股 

4 张立新 1,000,000 0.19 人民币普通股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73,921 0.09 人民币普通股 

6 金瑞明 315,394 0.06 人民币普通股 

7 李锦松 306,700 0.06 人民币普通股 

8 刘楚民 203,800 0.04 人民币普通股 

9 李频 200,000 0.04 人民币普通股 



 

 

10 常永宝 190,000 0.04 人民币普通股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截至 2016 年 2 月 2 日（股份登记日），公司 A 股前 10 名股东

（不包括 H 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 
股票种类 

1 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4,018,242 33.04 人民币普通股 

2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天润资本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 
1,962,130 0.37 人民币普通股 

3 刘碧波 1,300,726 0.25 人民币普通股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1,220,700 0.23 人民币普通股 

5 
第一创业证券－国信证券－共盈大岩

量化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202,185 0.23 人民币普通股 

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乔格理蓝筹精

选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981,065 0.19 人民币普通股 

7 张立新 800,000 0.15 人民币普通股 

8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上海金元百利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35,799 0.14 人民币普通股 

9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王世强 490,532 0.09 人民币普通股 

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553

号资产管理计划 
490,532 0.09 人民币普通股 

9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富春定增 832

号资产管理计划 
490,532 0.09 人民币普通股 

9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东方晨星 2 号

资产管理计划 
490,532 0.09 人民币普通股 

9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富春定增 715

号资产管理计划 
490,532 0.09 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洛玻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中建材集团，公

司控制权并未发生改变。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票种类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万股） 比例（%） 数量（万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00.00 2.91 2,674.86 5.08 



 

 

无限售条件股份 50,001.82 97.09 50,001.82 94.92 

其中：无限售条件的

人民币普通股 
25,001.82 48.55 25,001.82 47.46 

人民币普通股 26,501.82 51.46 27,676.68 52.54 

境外上市外资股 25,000.00 48.54  25,000.00 47.46 

股份总额 51,501.82 100.00 52,676.68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

公司的融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二）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继续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保持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运作，切实维护广大

投资者和公司的利益。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

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三）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 

 

（四）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相关投资者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因

此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影响。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文学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75 楼 75T30 室 

电话：8621-20336000 

传真：8621-20336040 

项目主办人：杨虎进、邵清 

 

（二）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付洋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二村 40 号楼 40-3 四层-五层 

电话：010-50867666 

传真：010-50867998 

经办律师：李赫、张琪炜 

 

（三）验资机构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吴卫星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31 号知音传媒广场 16 楼 

电话：027-82833809 

传真：027-82816985 

经办注册会计师：乔冠芳、汪海洲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验字[2016]第 2-00009

号《验资报告》；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证明文件； 

3、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出具的《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洛

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报告》； 

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洛阳玻璃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法

律意见书》； 

5、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申报材料； 

6、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于工作日每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4:00-17:00

在公司进行查阅。 

 

特此公告。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2 月 3 日 


